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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典型案例系列｜⑨涉黑洗钱案 

 【涉黑洗钱罪简介】 

本期所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是洗钱罪的七类上游犯罪之一，依据《刑法》

191条规定，洗钱罪是指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

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

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而提供资金账户，或者将财产转换为现金、

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或者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或者跨

境转移资产，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

其中，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包括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

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一、案情简介 

（一）广东清远周某强涉黑洗钱案 

2013 年 6 月，周某强明知周某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非法拘禁手段

获取黄某兵财产，仍帮助其将黄某兵价值 48.27万元的房产登记在自己名下。同

时，周某强将本人银行账户提供给周某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用于掩饰、隐瞒

资金的来源和性质，在 2015 年 2 月至 5 月期间，先后两次收取该组织通过诈骗

获取的款项 705 万元。2022 年 7 月 1 日，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判决

周某强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二）广东清远梁某航涉黑案洗钱案 

2009 年 12 月，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梁某忠出资 40 万元从朱某科处受让某

公司 40%股份，并在 2010 年 12 月将出资额增至 800 万元，2011 年 12 月，梁某

航明知梁某忠出资资金来源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下，仍帮

其代持公司股份，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22年 7月 12日，清远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宣判，判决梁某航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

万元。 

（三）广东清远李某涉黑洗钱案 

2017 年 6 月，周某德因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清远市公

安局刑事拘留，委托其儿子周某东（另案处理）行使其在 A公司 65%股权股东权

利。2017年至 2019年 8月期间，周某东明知 A公司股权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案件被公安机关冻结的情况下，以现金方式进行分红，分得利润 665.6万元，并

以现金方式领取 B公司的承包费 455 万元。在上述案件中，李某作为周某东的前

妻及 A公司的财务人员，协助其分配 A公司股权分红及 B 公司给予的承包款，在

明知涉案款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得及其产生收益的情况下，仍伙同他人予以

转移。2022 年 10 月 14 日，英德市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判决李某犯洗钱罪，判

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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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洗钱的主要手法 

（一）提供银行账户模糊涉黑资金来源 

清远周某强洗钱案中，周某强在明知周某勇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情

况下，仍将本人银行账户用于收取非法所得，先后收取该组织诈骗所得款项 705

万元，协助模糊非法资金来源。 

 

（二）通过现金交易隐瞒涉黑资金去向 

清远李某洗钱案中，李某作为公司财务人员，在明知 A公司的股份与周某德

参与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关并且已经被冻结的情况下，仍协助周某东通过现

金方式分配 A 公司股权分红 665.6万元及 B公司给予的承包款 455万元，企图利

用现金的特殊性消除交易痕迹，隐瞒涉黑资金去向。 

 
（三）以代持房产或股权的方式掩饰、隐瞒涉黑犯罪所得 

清远梁某航洗钱案中，梁某忠出资 40 万元受让某公司 40%股份，后将出资

额增至 800万元。梁某航明知梁某忠出资资金来源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得及



 3 / 4 

其收益的情况下，仍帮其代持公司股份，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清远周某强洗

钱案中，周某强明知周某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非法拘禁手段获取黄某兵

财产，仍帮助其将黄某兵价值 48.27 万元的房产登记在自己名下，模糊实际所有

权。 

 

 

 

三、多方合力推动洗钱入罪 

（一）侦查部门发挥的职能作用 

 

一是落实一案双查。本期 3宗涉黑案件均为侦查部门在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中，

积极挖掘在办案件及梳理旧案存案中的洗钱线索，实现对涉黑洗钱的全链条打击。

二是夯实案件基础。侦查部门积极核实、查证涉黑犯罪所得的来源和去向，明确

洗钱犯罪行为的认定，提前锁定洗钱证据、剥离洗钱资金、确定洗钱金额，确保

洗钱案件能诉、能判。 

（二）中国人民银行发挥的职能作用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开展案情研究。立足于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的工作

目标，在宣传中突出洗钱罪入罪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意义，并就案情分析

开展数次会商，对洗钱罪定罪要件逐一进行对照分析，为检察机关对犯罪行为性

质的认定提供了专业支持。二是主动对接线索，积极协助侦查部门解决账户查询

和资金梳理难题，多方查找违法所得，锁定关键证据，为公检法部门办案提供了

有力支持。 

（三）司法部门发挥的职能作用 

一是建立案件回溯机制，强调立案督导和追漏追诉。对近年已破案的七类洗

钱上游犯罪案件进行回溯，针对洗钱犯罪线索开列补查提纲，推动洗钱犯罪线索

成案。二是强化办案指导。结合证人证言、银行流水、赃款流向等情况进行综合

分析，及时为办案部门提供“点对点”办案指导，避免该立不立。 

 

四、案例评析 

（一）落实“一案双查”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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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涉案主体往往通过他人账户接收并转移

非法资金，或通过现金、代持股权、代持房屋等方式来掩饰、隐瞒违法犯罪所得，

建议司法部门在打击上游犯罪的同时，同步理清非法资金清洗过程，深挖案件中

涉及转移、隐匿财产的洗钱犯罪线索，及时补充侦查或追加起诉。 

（二）强化跨部门合作机制 

深入推动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三年行动，依托前期建立的各类合作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持续加强与公检法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健全完善情报会商、信息交

流、数据共享、案件反馈机制，加强对洗钱及七类上游犯罪线索的分析研判，提

升打击洗钱犯罪工作质效。 

五、瑞达基金提示您： 

（一）涉黑洗钱危害大，守护正义靠大家 

洗钱犯罪活动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了经济基础和资金通道，助长了黑

恶势力的进一步壮大，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反洗钱是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重要手段，精准“打财断血”，助力铲除黑恶势力

经济基础,对于遏制黑恶犯罪、促进追赃挽损，维护黑恶受害者合法权益，建设

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有重要作用。反洗钱，人人有责。 

（二）自觉远离洗钱陷阱，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黑恶势力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他人账户规避监管和侦查，我们要擦亮眼睛，增

强反洗钱意识，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提现，不要出租或出借自己的账户、银

行卡和Ｕ盾，避免为他人洗钱提供便利。在办理金融业务时，选择安全可靠的金

融机构，守护好钱袋子。 

 （三）勇于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和洗钱行为 

《反有组织犯罪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反

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举报有组织犯罪。《反洗钱法》规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洗钱活动，有权向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公安机关举

报。接受举报的机关应当对举报人和举报内容保密。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